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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27

日，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董事发出表决票 14 份，

收回 14 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本公司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决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张宏伟回避表决。 

 

2、关于巨人投资有限公司附属全资子公司并购贷款的决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董事解植春弃权，弃权理由为“本人掌

握项目资料有限，无法准确判断，故弃权”；关联董事史玉柱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27 日 


